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暨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作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对博瑞医药对与特定对象签署《关

于<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事宜

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

议案。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2025 年 5 月 19 日

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相关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袁建栋先生，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22,361,359 股

（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

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注册文件为准，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

行贷款。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袁建栋直接持有公司 113,535,123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6.86%，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袁建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上市公司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关联关系的认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袁建栋，男，197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

生学历。1992 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1998 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毕业。

1998 年至 2001 年任美国 Enzo Biochem Inc.公司高级研究员。2001 年至今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和药物研究院院长。2010 年至今任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董事。2011 年至 2025 年 1 月任重庆乾泰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 年至 2020 年任苏州纳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2015 年至 2023 年任苏州新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至今担

任博瑞健康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 年至 2021 年担任

博瑞医药（海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 年至今历任艾特美（苏州）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2020 年至 2023 年任博泽格霖（山东）

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至今任赣江新区博瑞创新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2021 年至今任苏州博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至今任博瑞

新创生物医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3 年至今任博瑞新创

（苏州）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 年至今任苏州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5 年至今任重庆乾泰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 年至今

艾特申博（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向袁建栋发行

的普通股（A 股）股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新股价格为 22.36 元/股（原发行价格为 22.56 元/

股，根据 2023 年、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进行调整），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相应作调整。 

五、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甲方）：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袁建栋  

签订时间：2025 年 7 月 18 日 

（二）补充协议签订背景 

1、甲乙双方于 2024 年 5 月 6 日签署了《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主协

议”），对认购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 

2、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自愿延长本次发行限售期。 



（三）限售期 

双方同意将乙方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股票之限售期由 36 个月改为 48 个

月，即，将主协议“四、限售期”改为： 

认购对象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48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期安排有不同意见，认购对象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限售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

售期满后，认购对象减持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系主协议的补充协议，构成各方对主协议的书面修改。本补充协

议未尽事宜，仍按主协议执行。 

2、主协议之“七、保密条款”“八、违约责任”“九、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十、不可抗力”“十一、通知与送达”“十二、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十三、

合同生效条件”等条款均适用于本补充协议。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袁建栋认购本次发

行的全部股票，并延长限售期。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相

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本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同时在公司营运资

金得到有效补充的情况下，贷款需求将相较有所降低，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减少财务风险和经营压力，提高偿债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重大持

续性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同业竞争。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等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的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一致同意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

事需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  

2、本次发行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博瑞医药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补充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无异议。 

  




